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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案號：961119-13  

訴 願 人：○○○公司    

原處分機關：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

  上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96

年 8月 9日環業字第 0960018603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

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一、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北區督察大隊於 96年 6月 1日派

員至訴願人位於○○縣○○鄉○○○號現場稽查，查獲

訴願人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 C-0301（廢液）於 96年 1

月申報產出量為 6.87公噸，委外清理量為 6.87公噸，

暫存量申報為 6.4公噸；96年 2月無該項事業廢棄物產

出及委託清理情形，其暫存量應仍為 6.4公噸，訴願人

卻僅申報 1.6公噸，訴願人漏報事業廢棄物 C-0301（廢

液）暫存量 4.8公噸且無清理流向。另查訴願人之事業

廢棄物 E-0213於網路申報之產出量，95年 5月為 6.458

公噸、6月為 8.471公噸、8月為 13.02公噸、12月為

5.247公噸，皆超過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登

載之最大量 1.5公噸百分之十以上，訴願人未依規辦理

廢棄物產出及貯存數據之正確申報及事業廢棄物清理

計畫書之變更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

第 31條第 1項暨行政院環保署公告「以網路傳輸方式

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

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」之規定，

爰依同法第 53條處訴願人新台幣 12萬元罰鍰，訴願人

不服遂於 96年 9月 10日提起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

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： 

二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廢棄物 C-0301無短漏報 4.8公噸：訴願人 96年 1

月之暫存量確實為 6.4公噸，而該 6.4公噸之暫

存已於 96年 1月 25日即委外清運完畢，即 9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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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申報產出與委外清理量之 6.87公噸，故自 96

年 1月 25日後之暫存量應為 0公噸。依據第三人

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○○公司)所出具之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事業廢

棄物委託共同處理管制遞送三聯單（聯單編號

1590586109600015第 17欄中亦登載清理之廢棄物

重量為 6.87公噸），訴願人已無任何暫存，即

暫存為 0公噸，…，惟訴願人誤植暫存申報為

6.4公噸。既然 96年 1月 25後暫存為 0公噸，而

96年 2月因產生 C-0301 廢棄物 1.6公噸，且 96年

2月又無產出及委外清理申報記錄，故訴願人 96

年 2月之暫存量申報為 1.6公噸，實無疑問。故

訴願人確實並無短漏報 4.8噸之情形，至為灼

然。 

（二） 訴願人係誤植暫存申報內容，並非未上網申報: 

訴願人自公司成立以來均烙遵法紀，廢棄物之

處理均遵照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上網申報。惟

因承辦該項業務人員一時之疏忽，於合法清運

廢棄物完畢後，未將暫存欄位歸 0，但訴願人

並非未依規定上網申報，此部份尚請貴府明察。 

（三） 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為有瑕疵之違法行

政處分，應予撤銷：（1）按行政程序法第 96條

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

人民之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，應記載「主旨、

事實、理由及其法令依據」。而所謂「事實」，

應包括這規之行為、違規之時間、地點及與適

用法令有關之事項，均應予認定並明確記載。

又所謂理由及法令依據亦應儘量詳實，俾符行

政法之明確性原則，否則即屬事實記載不完

備，為有瑕疵之違法行政處分 (台中高等行政

法院 94年簡字第 237號判決參照)。（2）查原處

分機關 40-096-080006號處分書記載:違反時

間:96年 06月 01日;違反事實: 96年 6月 1日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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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署督察人員至貴公司○○廠稽查，發現貴公司

之事業廢棄物 C-0301， 96年 1月申報產出與委外

清理量均為 6.87公噸暫存量為 6.4公噸，96年 2

月無產出及委外清理申報記錄，暫存量卻申報

為 1.6公噸短漏報 4. 8公噸，E-0213於 95年 5、

6、8、12月份申報之產出量均超出事業廢棄物清

理計畫書核准量百分之十，未辦理基線資料及

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變更，為違反環保署

公告…。如前所述，原處分機關於處分書違反

事實一欄所載，係針對訴願人「96年 2月短漏

報暫存量，及 95年 5、6、 8、12月份申報產出

量超出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量百分之

十，未辦理基線資料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

變更，…」。（3）揆諸上開原處分機關認定之違

反事實，足見原處分機關欲處分訴願人於 96 年 2

月及 95年 5、6、8、12月之違反行為，與上開處

分書「違反時間: 96年 06月 01日」之記載不符。

原處分機關未究明本件違規行為之時間，而於處

分書明確記載，其處分書有關事實之記載即不完

備而有瑕疵。從而，原處分書關於事實之記載不

完備，依前揭說明為有瑕疵之違法行政處分，依

法應予撤銷，洵無疑義。 

（四） 裁罰訴願人 12萬元罰鍰實屬過高：…關於違反第

53條之處罰，建議裁罰 6萬元。縱本件確係因

訴願人誤植暫存申報內容，而違反廢棄物處理

法第 31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，應依廢棄物清

理法第 53條之規定裁處，依各直轄市關於違反

廢棄物清理法之裁罰標準可知，訴願人從未有

違規記錄，是本件應裁罰 6萬元較為合理。惟

原處分機關卻捨棄較輕之 6萬元裁罰，而改裁

罰較重之 12萬，實屬過高。 

（五） 訴願人自公司營運以來，從未有任何隨意將廢

棄物處置之行為，且訴願人就廢棄物之清運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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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合法業者合作，依照相關法令規定妥善處理

廢棄物之清理。本件實屬訴願人負責該項業務

之員工一時不慎，於清運廢棄物後未將暫存區

歸 0，因而導致原處分機關誤認訴願人短漏報

4.8噸之廢棄物。惟訴願人就廢棄物清理向來依

照法令之規定實行，且從未有這規記錄，是原

處分機關本次裁罰訴願人 12萬元實屬過高，祈 

貴府依法撤銷原處分機關之裁處云云。 

三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 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系統資

料（該資料為訴願人所申報），訴願人於 95 年 12 月

份申報 C-0301 廠內暫存量為 2.4 公噸（無產出及清

除），96 年 1 月份申報產出量 6.87 公噸、清除量 6.87

公噸、暫存量 6.4 公噸，96 年 2 月份無產出及委外清

除申報紀錄，申報暫存量 1.6 公噸，明顯為不合理，

且漏報 4.8 公噸。訴願人所提證物運送聯單僅能證明

96 年 1 月 25 日確有委外清除 6.87 公噸之事實，仍無

法說明申報之合理性。再觀訴願人所述「96 年 2 月

因產生 C-0301 廢棄物 1.6 公噸，且 96 年 2 月又無產

出及委外清理申報記錄，故訴願人 96 年 2 月之暫存

量申報為 1.6 公噸，實無疑問」云云。倘訴願人 96

年 2 月有產生 C-0301 廢棄物 1.6 公噸，為何 2 月未

申報產出情形，顯見訴願人所述互為矛盾且不實之

詞。 

（二） 次查本案稽查人員於 96 年 6 月 1 日至訴願人○○廠

現場稽查，發現訴願人申報廢棄物（C-0301）暫存量

不合法及事業廢棄物（E-0213）網路申報產出量計有

4 個月超過核准最大量百分之十以上而未辦理變

更，有數個違規行為併罰，遂以發現違規時間（稽查

日）為裁處書之違反日期，且本案於 96 年 8 月 9 日

環業字第 0960018603 號函文及裁處書違反事實內皆

有一一明述本件違反時間及事實，顯已符合明確原

則，亦無記載不實之處。訴願人為求脫責，極力混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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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規事實且欲蓋彌彰，實不足取，本局依違規事實處

分並無不合。 

（三） 按「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

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

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。」為行政罰法第 18

條第 1 項所明文。查本案違反規定之廢棄物 C-0301

（廢液閃火點小於 60 度 C）及 E-0213（含電鍍金屬

之廢塑膠）皆屬有害事業廢棄物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

53 條規定，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

棄物違反第 31條第 1項者，處新台幣 6萬元以上 30

萬元以下罰鍰。次查本案訴願人違規行為計有 5 個

（廢棄物暫存量申報不合法、95 年 5 月申報廢棄物

E-0213 產出量超過核准最大量百分之十上未辦理變

更、同年 6 月申報廢棄物 E-0213 產出量超過核准最

大量百分之十以上未辦理變更、同年 8月申報廢棄物

E-0213 產出量超過核准最大量百分之十以上未辦理

變更、同年 12月申報廢棄物 E-0213產出量超過核准

最大量百分之十以上未辦理變更），本局考量同日發

現訴願人之違規行為，遂併罰新台幣 12 萬元罰鍰，

並無違法或不當。 

（四） 綜上所述，訴願人違法事實明確，本局裁處依法有

據，並無不合。敬請鈞府審酌實情，駁回其訴願，以

維法紀。 

     理  由 

一、按「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，應

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：一、…。二、依

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、項目、內容、頻率，以

網路傳輸方式，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

其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

出、輸入、過境或轉口情形。…」、「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。經限期

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一、貯存、

清除處理或再利用有害事業廢棄物違反第 28條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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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、第 7項、第 31條第 1項、第 4項…所定管理辦法。

二、…。」分別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第 1項及第 53

條第 1款定有明文。 

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6年 2月 27日環署廢字第

0960014347F號公告「『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

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出及輸入情形

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』公告事項：…二、

指定公告事業屬廢棄物產生者或再利用者應申報項

目、內容、 頻率及方式：（一）基線資料之申報：… 

2、基線資料如有變更或異動時，應依本法第 31條第 1

項第 1款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，辦理事業廢棄

物清理計畫書之變更審查或異動備查作業，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

准或備查後始完成基線資料修正作業。（二）廢棄物

產出情形申報：應於每月月底前，連線申報前月影響

廢棄物產出之主要原物料使用量及主要產品產量或營

運狀況資料、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類及描述、數量、

再生資源項目、數量等資料。如無產出廢棄物時，亦

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。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

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連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狀況。

（三）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：１、應於每月 5日前連

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貯存情形資

料。2.…。」。     

二、卷查訴願人係經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，惟訴願人於 96

年 2月漏報事業廢棄物 C-0301（廢液）暫存量 4.8公噸

且無清理流向；又訴願人 95年 5月、6月、8月及 12

月之事業廢棄物 E-0213網路申報產出量，皆超過核准

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登載之最大量 1.5公噸百分

之十以上，訴願人未依規辦理廢棄物產出及貯存數據之

正確申報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變更。本案有關訴

願人 95年 5月、6月、8月及 12月之事業廢棄物 E-0213

網路申報產出量，皆超過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

所登載之最大量 1.5公噸百分之十以上乙節，為訴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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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不否認，其未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變更之違

規事實，洵足認定。然訴願人引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94

年簡字第 237號判決內容，主張原處分機關處分書就違

規時間之記載為「96年 6月 1日」係有違行政程序法第

96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乙節，經查原處分機關裁處書

（編號：40-096-080006）之「違反事實」欄，其就本

案違規時間及事實乃逐一詳細明述並無誤漏，訴願人為

行政處分有瑕疵之主張，恐對上揭判決內容有所誤解，

核不足採。 

三、又查本案有關 96年 2月 C-0301（廢液）暫存量出現似

為漏報 4.8公噸乙節，則為訴願人所否認，其於訴願書

中辯稱：「…訴願人 96年 1月之暫存量確實為 6.4公

噸，而該 6.4公噸之暫存已於 96年 1月 25日即委

外清運完畢，即 96年 1月申報產出與委外清理量之

6.87公噸，故自 96年 1月 25日後之暫存量應為 0

公噸。惟訴願人誤植暫存申報為 6.4公噸。既然 96

年 1月 25後暫存量為 0公噸，而 96年 2月因產生 C-0301 

廢棄物 1.6公噸，且 96年 2月又無產出及委外清理

申報記錄，故訴願人 96年 2月之暫存量申報為 1.6

公噸…因承辦該項業務人員一時之疏忽，於合法清

運廢棄物完畢後，未將暫存欄位歸 0，訴願人並非

未依規定上網申報…等語」云云，惟查訴願人縱以 96

年 1月之事業廢棄物 C-0301暫存量未歸 0，以員工誤

植為 6.4公噸為理由，其對 96年 2月事業廢棄物 C-0301

既無產出及委外清理申報記錄，而 2月如何有 1.6

公噸暫存量產生之情形，訴願人亦無法自圓其說。故

訴願人因重重疏失導致其廢棄物產出及貯存之網路申

報數字發生多處矛盾與疑問，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既出於過失，原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1條、

第 53條及首揭公告之規定予以處分，係依法辦理，適

用法律，查無違失。 

四、末按「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

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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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。」為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

項所明文。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同時有數個違規行為，

依上揭法令審酌訴願人應受責難程度等情後，依法併罰

訴願人新台幣 12萬元罰鍰，查其無逾越裁量範圍情形，

原處分機闗認事用法，並無違誤。 

五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

項之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96   年   11   月   19   日 

 


